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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台灣神學研究學院 

乙方：本校選送合作學校短期研修之學生  

(台灣神學研究學院 碩士班    年級，學號  ) 

 
茲經甲乙雙方協議，甲方依照「台灣神學研究學院學生赴外研修作業要

點」同意乙方前往海外修讀學分： 

1. 前往國家： ，城市名：   

2. 研修學校：  

3. 研修系所：  

4. 研修期間：      學年第    學期至      學年第    學期 
 

議定條件如下： 

一、出國研修期間之身分及修業年限： 

1. 乙方須為本校在學學生，出國期間不得辦理休學或畢業。 

2. 乙方應於申請學校前和所屬導師、主任討論海外研修計畫，並應

取得系上之同意方可出國。 

3. 乙方在學期間申請海外短期研修以一年及一次為限，並以學期為

單位。於國外研修屆滿後，應立即返回甲方繼續註冊就讀，否則

乙方需自負無法完成學籍學位之責任。 

4. 「台灣神學研究學院學生赴外研修作業要點」為本契約書內容之

一部分，乙方須至教務處網頁詳讀「台灣神學研究學院學生赴外

研修作業要點」並瞭解其內容。 

5. 兵役：役男出國前應自行請所屬系所於出國前 4 週函送兵役緩徵

公文至戶籍地縣市政府之兵役科，並知會學務處。 

6. 宿舍申請：依照申請學校之申請辦法，由乙方自行申請。 

7. 乙方須自行辦理宿舍申請、簽證、選課、機場接送、學分抵免、

海外保險、兵役及其他相關文件申請等事宜。 

 
二、出國研修期間： 

1. 出國交換即代表本校，乙方須注意言行，勿發生毀壞校譽之行

為，否則回國後依校規處置。 

2. 交換期間應以學期或學年為單位，並依照申請之期程修讀完畢，

不得任意提前返國。乙方若因不可抗力之因素須提前返國，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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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取得雙方學校之同意。 

3. 出國期間乙方須保留本校學籍，仍須上網註冊及繳費。 

4. 乙方須於每學期結束後兩週內繳交1仟5百字以上含圖片之研修心

得報告至系所及國際事務組。研修心得之著作財產權歸屬甲方。 

 

三、返國後之權利義務： 

1. 甲方保有於學校往後活動、網頁及文宣，使用交換學生心得、照

片之權利，無需另徵求乙方同意。 

2. 返國後次學期開學第一週內乙方應持成績單向系所與教務處辦理

學分抵免事宜，如因未遵守規定而影響畢業資格，由乙方自行負

責。 

3. 乙方返國後應配合甲方的相關宣傳活動。 

4. 誠信條款：甲乙雙方同意，對因本合約所引發之一切糾紛，應本

誠信原則解決之。 

 

四、合約分執： 

本合約一式三份，用印完成後，分別由甲乙雙方、保證人各執一份。

甲方由本校教務處留存。 

 

甲 方：台灣神學研究學院 代表人：校長 蔡慈倫 

地址：111014臺北市士林區仰德大道二段2巷20號 

 

 

 

乙 方︰ （簽名及蓋章） 

身份證字號： 

通訊地址： 

E-mail： 

聯絡電話/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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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保證人︰ （簽名及蓋章） 

身份證字號︰ 

住址及電話︰ 

戶籍地地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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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乙方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身 分 證 正 面 

 

身 分 證 反 面 

 

 

 

 

 

 

 

 

附件二、乙方保證人身份證正反面影本 

 

身 分 證 正 面 

 

身 分 證 反 面 

 
 


